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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系統架構與功能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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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目的(特別條例第3條)
• 建立災後重建管考系統，強化進度與經費掌控。

• 統⼀各機關填報標準，確保資料即時、透明。

• 透過雲端平台整合經費、期程、進度三大面向。

二、系統功能
• 三層架構資料登錄（重建項目 / 子計畫 / 工作）。

• 即時彙整與報表產出。

• 公開資訊網站同步揭露執行情形。(特別條例第11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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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. 各部會於特別預算「歲出計畫提要概況表」
所列項目(主辦機關-部會所屬⼀級機關層級)

二. 重建子項目(檢核子計畫是否符合特別條例
第12條第1項規定)

各主辦、執行機關協商研擬

 採分群分組概念
 訂定管考里程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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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期程管考：(例如)
招標日期
開工日期
補助日期

 進度管考

重建子項目

子計畫2 子計畫3

壹、系統架構與功能(2/3)



壹、系統架構與功能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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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層次架構：

重建項目 ➜子計畫➜ 工作

• 每「子計畫」僅能有⼀個主辦機關。

• 每「工作」僅能有⼀個執⾏機關。
• 成果由基層「工作」逐層向上彙整，形成整體重建成效。

PS. 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特別條例連結

https://lawweb.pcc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0101


貳、管考標的與方式(1/2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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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大指標：

⼀、經費
• 核定金額、分配數及執行數。

二、期程
• 里程碑預定完成日 vs 實際完成日。
• 慰(補)助金核定、受理、發放日期。
• 預定採購標案之招決標情形。

三、進度
• 採購標案之執行狀況。

管考標的（以「工作」為主）



貳、管考標的與方式(2/2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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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⼯程會
• 每月彙整金額、進度、採購資料、慰(補)助金案件，提報「公

共建設督導會報」。

二、各部會推動會報
• 每月檢討所轄重建項目與子計畫執行進度，協助排除困難。

三、資訊公開
• 工程會建置公開資訊網站，公布各層級執行情形。

四、機關責任
• 各預算來源與主辦機關應督促所屬單位定期填報、隨時更新資

料，確保整體績效。

管考方式



參、各機關填報時機(1/4)：

屬「重建項目」預算來源機關填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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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成立時 → 填報重建項目基本資料。

二、核定子計畫時 → 新增子計畫。

三、法定預算變更時 →
• 檢討所屬子計畫、工作金額是否需變更。

• 填報變更後金額與原因。

四、每年 2 月底前 → 填報上年度預算繳庫數。



參、各機關填報時機(2/4)：

屬「子計畫」主辦機關填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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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⽗層(重建項目)新增子層(子計畫)後→ 

        填報基本資料、金額分配（月累計）、勾選重建子項目。

二、核定工作時 → 新增各工作。

三、核定金額變更時 →
• 檢討所屬工作金額是否須變更。
• 填報變更後金額與原因。

四、每年 2 月底前 → 填報上年度預算繳庫數。



參、各機關填報時機(3/4)：
屬「工作」執行機關填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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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父層(子計畫)新增子層(工作層)後→ 填報：

• 基本資料、核定金額（月累計）、里程碑、採購資料、勾選重建子項目。

二、每月 10 日前→ 填報上月預算執行數。

• 非政府採購部分，須⼀併填報上⽉慰(補)助金受理申請及發放件數。

三、里程碑完成後 10 日內 → 填報實際完成日。

四、採購決標後 10 日內 →
• 填報決標日期與金額。

• 工程標案應輸入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標案編號。

五、金額變更時 → 立即填報變更後金額與原因。

六、解除追蹤條件：金額執行完成 / 終止執行 / 註銷，須勾選解除列管。



參、各機關填報時機(4/4)：
系統帳號與登入方式

12

⼀、帳號密碼：同 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。

二、登入後 → 左側選單點選：

「馬太鞍重建管考」 ➜ 「管考資料登錄」。

三、可依使用者機關權限操作：
• 重建項目層。
• 子計畫層。

• 工作層。



肆、先行採購之關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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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對象：

        若災害發生後即行採購之案件，雖屬重建特別預算支
應，但標案名稱未冠「MTA-X-OO-OO-O」代碼。

二、方法：

        可於「工作層 → 預定採購標案資料 → 標案編號」
欄，輸入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標案編號，即可將該標案
正確關聯至相應之工作、子計畫、重建項目。



主會計部門以支付廠商之實現數為計算依據，本會則採工程實際執行數為
依據，較能反映工程實際執行情形。

主會計：採用「實現率」=實現數／特別預算

                (☆未計算已施作完成但經費未核銷之項目)

本會：採用「總經費達成率」=執行數(實現數＋預付數+已執行應付未付數
＋節餘數)/特別預算

             （☆反映實際工程執行進度，包含已施作完成但經費未核銷之項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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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系統常見問題(1/5)

已執行應付未付數，列舉如下：
1.承商未提出估驗計價單或承商已提出估驗，但尚未完成計價程序。2.廠商因故不領之預付款經費。
3.施工中依契約規定留存之估驗計價保留款。4.契約變更程序未完成，無法計價。
5.契約爭議待調解、仲裁或訴訟中，致不撥款。6.已完工尚未完成驗收，未結付之尾款。
7.撥付其他機關或地方機關之暫付款，工作已施作完成但尚未結報或轉正者。 8.依契約規定暫停付款等。

主會計部門與工程會對預算執行計算方式之差異?



伍、系統常見問題(2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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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考系統「重建項目」–「子計畫」–「工作層」三層級架構邏輯
1. 「重建項目」為「部會層」之權限。
2. 「子計畫」為「部會下一級機關」之權限。
3. 「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」均無「重建項目」及「子計畫」之權限，於「工作層」權限：
 縣市政府與公所只能在「工作層」填報。
 是否能填報取決於子計畫主辦機關是否將機關指定為「工作執行機關」。另應注意每一工作只能

有一執行機關。
 「政府採購類型」與「非政府採購類型」之執行階段里程碑不同，應分不同工作填報。

QA重點整理：

1.  Q：登入後看不到案件？

A：

 重建項目層 (rms0101)：只有 預算來源機關 看得到。
 子計畫層 (rms0102)：只有 子計畫主辦機關 看得到。
 縣市政府、公所 → 必須等 子計畫主辦機關 指定為 工作執行機關 後才會看到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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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Q：工作層誰來填？
     A：

※許多縣市政府「看不到工作層」，原因多為主辦機關尚未指派。

3.  Q：補助自然人修繕（如古蹟修繕） ，於管考系統填報時，要填「政府採購類型」還是「非政府
採購類型」 ？

A：屬「政府採購類型」，本管考系統之填報分類原則中，就採特別預算補助自然人用於僱工購料
之修繕行為，與「非政府採購類型」對受災自然人提供緊急經濟支持以補償災害損失之「慰補
救助金」性質不同。故補助自然人修繕古蹟之工作，歸屬「政府採購類型」案件。
※註：僅供本管考系統分類使用，非政府採購法適用與否之解釋。

4.  Q：小額採購（未達15萬）如何填？

A：小額採購無須上電子採購網 → 因此不需填標案編號。

※作法：直接把小額採購金額「合併」填在工作層。

子計畫主辦機關設定「工作執行機關」
為：

由誰填報工作層

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填寫（不可再授權所屬機關）
鄉鎮市區公所 公所自行填寫

中央部會所屬機關 部會所屬機關自行填寫

伍、系統常見問題(3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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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Q：工程合併發包要怎麼填？(例如多案併成1案)

A：系統建議用「樹狀結構」：1上層對1下層（或1上層對多下層，不建議多上層對1下層）。但如確

有需要。

 多個工作併案後只產生1個標案 → 則於各工作「預定採購標案」頁籤「屬特別預算之金額」欄位，

輸入相對占比之金額。

6.  Q：勞務案／補貼／利息補貼是否需填報？

A：凡用到「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特別預算」 → 工、財、勞一律要填報。

包含：

 勞務案（要填）。
 勞務 + 工程混合案（要填）。
 補貼企業貸款利息（要填）。
 自然人修繕補助（屬政府採購類型 → 要填）。

伍、系統常見問題(4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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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系統常見問題(5/5)

7.  Q：系統看不到「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管考」模組？

A：要由機關帳號管理者開通標案管理模組權限，開啟後即可看到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

管考功能。

8. Q：非特別預算案件是否需填？

A：不需要。只有「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重建特別預算」的項目才需填。

9. Q：

    

A：只要不屬於慰補救助類，該工
作就算都沒有標案，都還是要
選〔是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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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計畫「管考表單」：計畫核定⼀個⽉內提送。

工作層填報重點：
應填列工作「執行階段」之重要里

程碑
執行期限：特別條例第12條
 119年底：第4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

第1目、第7款第1目至第3目。
 116年3月：第4條上述以外部分。

執行金額：
 重建計畫≧「歲出計畫提要概況表」

所列金額
 上⼀層≧下⼀層

「非政府採購案件」(慰補救助部分)
「政府採購案件」(工財勞採購案件)

※錯誤態樣※

 「非政府採購案件」(慰補救助部分)修改工作層里程碑，須提出申請表單。
 已核定或確定之子計畫，請盡速填報工作層。

陸、重點提醒與結語(1/3)



陸、重點提醒與結語(2/3)

• 各層級資料需依核定順序自上而下建立。

• 經費、進度、採購資料應定期更新，避免管考缺漏。

•全案資訊公開透明，⼯程會每⽉統⼀彙整。

• 請各部會完善系統填報；如系統資料已完整填報，將有
助於後續依特別條例規定按季向立法院提出執行報告之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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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專款專用、財務揭露、執行進度               納入立院季報

21正確範例 錯誤範例

陸、重點提醒與結語(3/3)



確保災後重建進度如期、經費如實、成果可視。

感謝聆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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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會議資料

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
災後重建特別條例：

https://lawweb.pcc.g
ov.tw/LawContent.as
px?id=GL000101

https://www.pcc.gov.tw/content/index?ltype=A&eid=8110&lang=1
https://www.pcc.gov.tw/content/index?ltype=A&eid=8110&lang=1
https://lawweb.pcc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0101
https://lawweb.pcc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0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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